
社區發展季刊  163 期 中華民國 107 年 9 月

汪耀文 關於教育部「退休菁英風華再現」方案之建言

150

汪耀文

關於教育部
「退休菁英風華再現」方案之建言

壹、前言

在臺灣近百萬的志工陣容裡，歸屬教

育服務類的志工，高達 450702 人，係全

國志工人數最多之單一類別，然縱身投入

教育類志願服務的退休教師之人數，倘以

最近 10 年教師退休人數 53767 人相較，

似乎明顯偏低（衛生福利部，2018；公務

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2018）。

根據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網「2017

年度推動志願服務業務成果統計表」資料

顯示，退休之男性公教人員擔任志工者，

僅佔教育服務類全體男性志工的 3；至

於女性退休公教者，亦僅有其中之 4 而

已。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之於各機關

之員額評鑑方案，非典型人力（ 

）略可區分為五類，其中第四

類即為「志工」，由機關招募，屬部分工

時之無給職人員的非典型人力（許惠妙、

張婉珍，2013）。《志願服務法》第 3 條

第 2 款，對社會提供志願服務者，以「志

工」簡稱之；〈教育業務志願服務獎勵辦

法〉第 2 條第 2 款明定，志工係指志願參

與學校教育服務者。是以參與學校發展事

務之志願服務工作者，可解讀為「學校志

工」。學校志工之廣泛定義，可謂為一群

出於自由意志，非基於個人義務或法律責

任，秉誠心以知識、體能、勞力、經驗、

技術、時間等貢獻學校，不以獲取報酬為

目的，以提高學校事務效能及增進社會公

益之學生家長、社區人士或校外民眾，亦

即參與學校發展事務之志願服務工作者

（葉瑞枝，2010）。

教育部從 2004 年 7 月開始試辦「退

休菁英風華再現」計畫，使得部分退休教

師重返校園，貢獻渠等智慧和經驗，讓生

命繼續綻放光芒，照亮基層校園，完成一

項「成全自己、成全別人」的志業。此外，

為了提升偏鄉地區國民中、小學學生學習

成就，教育部另自 2016 年起再辦理「偏

遠地區國民中小學教學換宿試辦計畫」，

不僅引進教學人力，提供偏鄉學生適性學

習機會，也讓更多教學志工發揮所長，協

力為學生學習共同努力。前開「退休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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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風華再現」、「教學換宿」等計畫下退

而不休做公益、傳承教育獻愛心的退休教

師們，可否屬於《志願服務法》、〈教育

業務志願服務獎勵辦法〉所稱的教育類志

工？受惠學校可否依〈志願服務證及服務

紀錄冊管理辦法〉核發退休教師以「志願

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彼諸實務運

作之際，又衍生何等問題？凡此等等是為

本文關注之課題。

貳、教育部「退休菁英風華再
現」與「教學換宿」等計畫

一、退休菁英風華再現計畫
國中、小學資深教師退休，後續雖有

新進教師繼以補足，但資淺教師畢竟缺乏

「實戰」經驗，使得部分學校出現青黃不

接之空窗期，為彌補空檔，教育部從 2004

年 7 月開始試辦「退休菁英風華再現」計

畫，讓一些雖言退休，但仍願意奉獻心力

的退休教師俾以重返校園，提供志工服

務。退休菁英擁有豐富的人生歷練與教學

經驗，此等是金錢無法購得的，退師倘續

秉「不能放棄任何一個學生」教育理念，

傳承教學與輔導經驗，將讓弱勢孩子重拾

提升自我價值與學習能力的契機。教育部

嗣於同年 12 月 08 日以臺國（二）字第

0940180843 號令發布〈教育部縮短城鄉

學習落差補助要點〉。該要點以五大主軸

為核心，期以縮短學習落差。當中第一主

軸即為「退休菁英風華再現實施計畫」，

試圖引進「鄰近『退休教師』及大專志工，

協助國中、小學弱勢學生課業學習及生活

適應」。「退休菁英風華再現」計畫，立

意整合與善用退休教師資源，針對弱勢、

低學習成就學生課業輔導與生活適應，並

進行潛能開發，奠定學生基本學科的能

力，以及建立正向的生活態度與人生觀，

冀以縮短城鄉教育落差，彰顯教育正義精

神（林于弘，2006）。這項計畫經過多年

推動，各縣市執行狀況雖不盡相同，然對

基層學校而言，如能充分善用這一計畫，

當有莫大助益。

桃園市龜山區山頂國民小學過往提供

場地，協助該校退休教師成立聯誼會，退

師們自覺倍受禮遇與尊崇，遂重返原任

職服務學校，或續為學生說故事；或擔任

學校圖書館志工，從旁整理圖書；或以豐

富的教學經驗，進行小班制補救教學；或

擔任語文教學與競賽指導教師，志願服務

樣態不一而足（吳素枝，2008）。以上

是為退休教師重返原任職學校、擔任志工

之適例。新竹高中退休教師張福春先生從

2005 年「退休菁英風華再現」即任新竹市

無薪性質志工，迄至 2009 年「攜手計畫

課後扶助」方案，備有鐘點費對待的教學

人員，仍一貫地展開其對新竹市郊區小校

諸多弱勢生文化刺激不足國中、小學生的

課業或生活輔導志業（張福春，2013）。

2013 年榮獲教育部教育奉獻獎獲獎的退

休教師羅翠琴女士，原係服務新竹縣立富

光國民中學，2004 年受聘新竹縣「退休

菁英 風華再現」志工，為該縣關西國小的

小朋友說故事，培養孩子們閱讀興趣及良

好的品德，提升學童的創造力，即為其奉

獻教育事蹟之一（許碩芳，2013）。以上

等等係退休教師重返非原服務學校以任志

工之適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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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換宿試辦計畫
教育部 2015 年底委請國立政治大學

建立「鹿樂～偏鄉教育群眾募集平臺」，

協助引進退休教師等投入偏遠地區學校服

務行列，不僅充實教學人力，提供偏鄉學

生適性學習機會，也讓更多教學志工發揮

所長，協力為學生學習共同努力（王浩然，

2016）。臺灣社會具有充裕人力資源，有

許多退休教師或專業志工具有熱忱，願意

主動到偏鄉地區學校從事服務工作。為了

提升偏鄉地區國民中小學學生學習成就，

教育部自 2016 年起另倡「偏遠地區國民

中小學教學換宿試辦計畫」，成功媒合

18 位深具熱忱的退休教師及教學志工至

6 所偏鄉學校協助教學，學校則提供免費

住宿，並有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財團

法人吳尊賢文教基金會共襄盛舉，協助相

關經費，其辦理成效普受好評（王浩然，

2016）。

彰化縣二林鎮香田國小自 2016 年起

即參加教育部「偏遠地區國民中小學教學

換宿試辦計畫」，成為首批獲選試辦的 6

所學校之一。為了體現讓學生「做中學」、「

真實體驗」的宗旨，結合該校校本特色課

程，成功招募 6 位志工老師，分別安排種

稻、攀樹攀岩、烘焙、食育等課程，並用

100 斤稻穀、當季蔬果當束脩以回饋。國立

政大附中退休教師林義成先生即擔任該

校攀樹、攀岩教練。深黯教學理念的林氏，

把愛樹、護樹的觀念以及登高望遠，挑戰

自我的學習態度紮實的教導給小朋友，學

子們受益匪淺（王浩然，2016）。前開林義成

先生正係「教學換宿試辦計畫」下遠赴它

地、服務非原任職學校之退休教師適例。

參、「禁（限）聘退休教師法
規範」之於「退休菁英風
華再現」

按《教育部組織法》第 2 條第 8 款、

第 9款，教育部掌理「中小學與學前教育…

政策之規劃、輔導及行政監督」與「教育

人事政策之規劃、教育人事法令之訂定、

解釋…之規劃、輔導及行政監督」等業務。

地方政府依《地方制度法》第 25 條就其

教育自治事項或依教育部〈中小學兼任代

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 12 條之授權，

制（訂）定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之

條例、實施要點或補充規定，此開由各該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發布或下達者，謂之自

治法規。主管中央教育行政業務的教育部

與二十個地方政府對於退休教師得否再受

聘為非專任教師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

以重返校園、擔任教學工作的規範間，是

否具有共同的一致性？是否與過往的「退

休菁英風華再現」計畫精神相融通，咸皆

鼓勵退休教師們重返校園，奉獻心力？

一、中央法令
經查《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與《教

育人員任用條例》通篇無退休教師再任教

職的禁制明文。教育部訂定〈學校教職員

退休條例施行細則〉第 19 條第 3 項規定

「退休人員不得同時再任原服務學校教職

員」，增加母法所無之限制。其通達全國

的行政函釋，自始堅決反對退休教師一年

內，返回校擔任任一屬性的教學工作；迨

至 2012 年 4 月 9 日復國立交通大學函，

方才一改既有的解釋模式，將退休人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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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同時再任原服務學校教職員之意旨，限

縮成「退休人員 1 年內不得再任原服務學

校『編制 內專任有給』教職員」（汪耀文，

2016）。

二、地方法令
經查臺灣地區二十個地方政府關於

聘用兼任、代理與代課教師自治法規，

發現有三市（縣）全部禁制所屬學校回

聘退休教師擔任代理教師，其中尤以高

雄市為甚，部分工時的兼任教師與短期、

臨時性的代課教師，亦一併在禁制之列；

另有三市（縣）採部分設限模式，優先

聘用非退休教師、僅特定領域，方能進

聘用退休教師。至於其它十五個市（縣）

自治法規無明文載有禁（限）聘退休教

師一事（汪耀文，2016）。    

以上，接續本文前項，各級政府對於

退休教師重返校園擔任「無給職」的志工，

允持正向的態度，鼓勵退休教師、主任及

校長組成「退休菁英」大隊，重返校園，協

助弱勢學童課後補救教學及個案輔導、校

園綠美化等，為下一代教育奉獻心力，同

時也豐富渠等的退休生活，增長健康年數

（胡蓬生、張裕珍，2015）。至於受聘為「有

給」的部分工時教師一事，部分地方政府

態度則呈一百八十度大轉變，嚴禁所屬學

校聘用退休教師，即便擔任僅支鐘點費

薪酬的兼（代）課教師，亦在禁制之列。

肆、「無給職」與專業召募、
進用

一、校園志工與受惠學校間之互動

為有效整合政府與民間資源，透過妥

善規劃與執行，逐步落實政府照顧弱勢族

群縮短城鄉學習落差之政策，教育部特訂

定〈教育部縮短城鄉學習落差補助要點〉。

該要點有五項子計畫，居其首即為「退休

菁英風華再現計畫」，該計畫立意「以服

務提升生命價值，用智慧實現弱勢關懷」

之奉獻精神，讓具教學專業之退休教師再

次投入教育現場，貢獻智慧及經驗，協助

並輔導弱勢學生課業輔導與生活適應。質

言之，各校成立退休菁英小隊，箇中退休

教師應依該計畫之第二原則「奉獻原則：

只求付出」，遂未有金錢報酬以行事。

為解決偏鄉學校師資不足問題，除增

編教師員額，教育部於 2015 年 12 月倡議

成立「偏鄉教育媒合平台」和「偏鄉教育

群眾協力募集平台」。圖藉由兩平台，引

進退休教師重返校園、作育英才，提升偏

鄉地區學子學習成就，乃於 2016 年起倡

導「偏遠地區國民中小學教學換宿試辦計

畫」。為了讓退休教師及教學志工安心留

在偏鄉學校，本計畫迥異過往「退休菁英

風華再現計畫」之「只求付出」的原則，

代之以「互惠互利」精神，取法當下「打

工度假」、「打工換宿」潮流，受惠學

校「對等地」反饋退休教師以免費住宿空

間及在地的文化資源體驗活動（王浩然，

2016）。

以上，關於「退休菁英風華再現計

畫」下的退休教師，權且不論渠等是否受

有「基礎」、「特殊」志工教育訓練、是

否領有「志願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

他們的服務事蹟允初步符合《志願服務

法》對社會提出志願服務的規範，乃「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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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志工人力資源運用樣態。至於「偏

遠地區國民中小學教學換宿試辦計畫」下

的退休教師們，不畏風雨嚴寒，千里迢迢

往返學校與住居所之善行義舉，同樣難能

可貴（王浩然，2016），惟以教學換取住

宿與體驗在地文化等對價，恐允悖於《志

願服務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7 款「拒絕

向受服務者收取報酬」意旨，吾人不妨將

渠等服務偏遠學校的特定事實，權且定性

成「非典型」的志工服務樣態。

二、專業背景與教育志工資格之取替
衛生福利部於 2018 年 5 月 14 日以衛

部救字第 1071361771 號公告修正〈志工

基礎訓練課程〉，並自同年 6 月 1 日生效。

志工基礎訓練課程已從 2001 年的 12 小時

（註 1），縮減成現今的 3 小時。然按〈志

願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管理辦法〉第 2 條

規定：「志工完成教育訓練者，志願服務

運用單位應發給『志願服務證』及『服務

紀錄冊』」。次按《志願服務法》第 13條：

「必須具專門執業證照之工作，應由具證

照之志工為之。」試問今日退休教師返回

原校擔任銀髮志工、從事原已熟稔業務，

可否免受志工基礎訓練課程之硬性制約，

而可逕行領得志願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

返回原校擔任志工、從事原已熟稔業務的

退休教師，之於「志工基礎訓練課程」之

強行規定，允重新檢視，此實值主事者斟

酌、三思。

伍、結語與建議

一、結語

（一）風華再現以重返原任職學校與非原

任職學校，皆有之

根據相關文獻顯示，退休教師風華再

現，重返校園，擔任志工，回原任職學校

提供志願服務（交通、導護、圖書館、輔

導、校園美化、課業輔導等）者，有之；

聽候縣市菁英大隊之規劃與安排，另至非

原任職、學習落差偏遠學校，以照顧弱勢

學子者，亦有之。

（二）「典型」與「非典型」教育志工人

力運用，同時併存

2004 年退休菁英風華再現計畫下的退

休教師，允係典型的志工，除部分交通費

等補貼外，確屬無給職。至於 2015 年教

育部主導以委外架設的偏鄉教育媒合平台

方案下的「教學換宿」退休教師，雖不以

獲取報酬為目的，但揉合換宿對價，似已

異於《志願服務法》所稱之志工，概遞嬗

成「非典型」的另類教育志工服務樣態。

 

（三）「教學換宿試辦計畫」下的退休教

師，仍不宜逕以「志工」相稱

依《志願服務法》第 9 條規範，志

願服務運用單位應對志工施以基礎教育

訓練，退休菁英風華再現計畫下的退休教

師，可曾受過基礎教育訓練而申領持有

「志願服務證」？倘皆未有之，僅有「識

別證」之風華再現退休教師，其服務事蹟

仍不宜逕行彙入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

網相應年度之推動志願服務業務成果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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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之中。至於「教學換宿試辦計畫」方案

下的退休教師，雖有千里迢迢往返學校與

住居所之善行義舉，但爰因換宿對價之

故，恐亦不宜逕以志工相稱。

（四）現行法令與行政實務對於退休教師

之態度，顯然不一

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法令，毋有

各級學校不得聘用退休教師再任兼代課教

師規定，然部分地方政府單行法規卻規定

所轄學校不得聘用退休教師擔任兼代課教

師。同樣的地方政府它方面卻又高唱「退

而不休；老而彌堅」口號，倡導退休教

師們響應不支薪地再現風華，提供志工服

務，成為學校的生力軍。

      

二、建議

（一）退休菁英風華再現方案，允導入《志

願服務法》體系以運作

教育部 2004 年公布〈教育部縮短城

鄉學習落差補助要點〉，雖於翌年廢止，

但退休菁英風華再現一方案，仍在部分縣

市賡續推動。過往各縣市辦理「退休菁英

職前說明會」所頒予退休教師以「識別證」

一做法，似乎過於便宜。本文建議仍應導

入《志願服務法》體系以運作，較為妥適。

他日，受惠學校欲依〈教育業務志願服務

獎勵辦法〉推薦風華再現退休教師以受表

揚，繼而受頒「銅質獎」、「銀質獎」、「金

質獎」，甚而「鑽質獎」，方有適法（令）

之可能性。少子女化發酵，小校小班校數

漸增，教師編制員額漸少；另年改效應所

及，師資陣容新陳代謝驟降，為期退休菁

英風華再現續繼以維續，各地方政府教育

局（處）所主導成立的退休菁英大隊，所

轄各區退休菁英小隊，旗下的各校菁英小

隊，基於人際脈絡熟稔之故，實務上允容

許僅祇一人退休教師而構成單一學校菁英

小隊以個體獨力服務與運作之可行性。

（二）基層學校善加規劃、導入退休教師

重回原校以奉獻

退休菁英風華再現計畫經過多年推

動，各縣市執行狀況雖不盡相同，對學

校而言，倘能充分運用，定有莫大的助

益。按《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 21 條，

退休教職員之姓名，應附列學校教職員

名冊，學校遇有慶典時，由校長邀請其

參加。此正係各級學校好以規劃導入退

休教師高齡志工的法源依據。建議學校

單位可透過設立退休聯誼會辦公室，邀

請退休教師回來參與學校活動等方式，

維繫退休教師與原任職學校之間的情感；

並經由多方管道傳達學校需要退休教師

協助的訊息，肯定與感謝退休教師的貢

獻，使退休教師產生被需要感，提升渠

等重返原任職學校奉獻服務的意願（林

語如，2009）。

（三）得經檢覈以取得 「志願服務證」之

設想

《法官法》第 97 條第 1 項：「實任法

官、檢察官於自願退休或自願離職生效

日前六個月起，得向考選部申請全部科

目免試以取得律師考試及格資格。」〈法

官遴選辦法〉第 7 條第 1 項：「律師具有

本法（法官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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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資格者，得參加司法院公開甄試轉任

法官。」同辦法第 3 項：「具有本法第 5

條第 3 項第 5 款所定資格，且聲譽卓著

或在專業領域有具體貢獻者（按：資深

優良律師），得經司法院主動推薦轉任

法官。」此外，按《律師法》第 3 條第 2

項第 1 款，曾任法官、檢察官可經檢覈轉

換跑道，以成律師。觀諸《志願服務法》

第 13 條：「必須具專門執業證照之工作，

應由具證照之志工為之。」本文建議修正

〈志願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管理辦法〉

第 2 條，增列第 2 項，具志願服務運用單

位所需之專業經歷者，得另經檢覈程序、

免除教育訓練，逕以取得志願服務證。

基此，退休教師倘重返校園風華再現，

基於「成本經濟」、「專業學（經）歷」雙

項考量，建議可同時核予「菁英識別證」

與「志願服務證」，前者以示傳統尊師重

道之崇隆；後者象徵退師無私地提攜後

進之風範行誼，「雙證併行」讓退休教師

風華再現計畫，在符合法令與實情之下，

續以春風化雨、作育菁莪。   

      總之，現今高齡社會，引進銀髮志工

人力資源，善加運用，以臻人、己雙利之

綜效，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地方政府

與各級學校理應妥適設想、規劃。過往「無

給」的典型志工服務，今日另類「教學換

宿」顯已揉合「互惠互利」的對價機制，

但仍不能掩飾志願服務者「非典型」之善

行義舉。從「退休菁英風華再現」的無酬，

到「攜手計畫課後扶助」方案之備有鐘點

費，再到「偏遠地區國民中小學教學換宿

試辦計畫」之體驗在地文化，凡此遞嬗皆

可隱約示現退休教師們重返校園、再次奉

獻心力之可貴情操。菁英識別證、志願服

務證之整合或零和，即無關宏旨，一概不

論矣。年改紛擾之際，部分退休教師一心

再現風華此事，實值主管有司、杏壇後進

再三思量矣。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

策學系法學博士）

關鍵詞：退休菁英風華再現（  

    

）、志願服務證（ 

 ）、非典型人

力（ ）

 註   釋

註 1  請參照內政部 2001 年 4 月 24 日台（90）內中社字第 9074750 號令頒〈志工基礎訓

練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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